
附件：

歙县问政山名宿园前期物业服务采购项目采购
需求

一、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物业名称：歙县问政山名宿园

物业类型：别墅

序号 类别

1 占地面积（平方米） 31330.1 ㎡

2 总建筑面积（平方米） 26134.41 ㎡

3
配电房（平方米） 128 ㎡

物业用房（平方米） 约 210.1 ㎡

4 建筑覆盖率 35%

5 综合容积率 0.83

6 绿化率 22%

7 机动车位（个） 约 128

注：1、本物业小区开发总建筑面积、分类面积、具体分期数量、面积、时间等按政府批复为准。

2、地上停车位不收取任何费用。

3、物业企业不承担车辆及车内物品的财产保管责任。

（二）物业管理的内容与招标要求

1、物业管理的内容

(1)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及场所的维修、养护和管理；

(2)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运行、维修、养护和管理；

(3)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共用部位和相关场地的清洁卫生，垃圾的收集、清运及雨、污水管道

的疏通；

(4)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绿化养护和管理；

(5)物业管理区域内车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行驶、停放及经营管理；

(6)供水、供电、供气、电信等专业单位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对相关管线、设施维修养护时，进

行必要的协调和管理；

(7)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公共秩序维护、安全防范等事项的协助管理；

(8)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巡视、检查，物业维修、更新费用的账务管理，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

(9)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使用人装饰、装修物业的行为管理；



(10)物业管理区域内建筑及智能系统的日常维修养护。

2、物业管理的要求

(1)按专业化的要求配置管理服务人员；

(2)物业管理服务与收费质价相符；

(3)成为黄山市执行物业管理法规和服务标准化的典范；为本项目的广大业主提供安全、舒适、

温馨的生活环境，为业主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物业服务标准

按黄山市中心城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服务等级标准（一级）提供物业管理服务。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内容 要求

1 合同签订地点 歙县问政山古民居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2 提供服务的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首届业主大会成立后与新的物业公司签订合同之日止。

3 验收 合格

4 付款

付款人：本项目服务范围内的产权人

付款方式：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由中标人与本项目服务范围内的产权人签订

《前期物业服务协议》并按约定方式收取。投标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如有关于

付款条件中的表述与招标文件规定不符，投标无效。

5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采用

三、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本项目符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

第(/）款“/”之规定，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且不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具体原

因如下：非政府采购。如对此项内容有疑问，可通过本项目公告规定方式进行质疑。

详见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 31 条。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含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不含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存在以下

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不得推荐为成交候选人，不得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①供应商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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